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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实投资者关系管理相关规定的安排、股利分配决策程序、股

东投票机制建立情况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： 

成都宏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

在创业板上市，根据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》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

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58 号——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申请文件》等有

关规定，现将落实投资者关系管理相关规定的安排、股利分配决策程序、股东投

票机制建立情况说明如下： 

（一）投资者关系的主要安排 

1、信息披露制度和流程 

公司依据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

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及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

性文件，制定了《信息披露管理制度》，从基本原则、信息披露的内容、信息披

露的管理、信息披露的档案管理、内部报告制度、军工信息的保密及信息披露程

序、信息披露的责任追究等方面对信息披露进行了明确规定。 

《信息披露管理制度》有助于加强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沟通，提升规范

运作和公司治理水平，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。公司已建立并逐步完善公司

治理与内部控制体系，组织机构运行良好，经营管理规范，保障投资者的知情权、

决策参与权，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。 

2、投资者沟通渠道的建立情况 

为加强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沟通，切实保护投资者特别是社会公众投资

者的合法权益，促进公司与投资者之间建立长期、稳定的良性关系，根据《公司

法》《证券法》等法律、法规以及《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指引》《成都

宏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公司制定了《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》，

明确了投资者关系管理的原则与目的、内容与方式、组织与实施等内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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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事会秘书为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的主管负责人，负责信息披露事务及

投资者关系工作，包括通过信息披露与交流，与机构投资者、中小投资者保持沟

通与联系；与证券监管部门、深圳证券交易所、行业协会、媒体以及其他公司和

相关机构之间建立良好的公共关系。 

3、未来开展投资者关系管理的规划 

公司将严格按照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

则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（草案）》的规定，通过证监

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信息披露渠道，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保证信息披

露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加强与投资者的沟通工作，进一步提升公司规范运作水

平和透明度，增进投资者对公司的了解和认同，提升公司治理水平，以实现公司

整体利益最大化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。 

（二）股东投票机制 

1、累积投票制度 

股东会就选举董事进行表决时，根据本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会的决议，可以

实行累积投票制。公司单一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比例在百分之三

十以上的，或者股东会选举两名以上独立董事时，应当实行累计投票制。股东会

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董事的，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的表决应当分别进行。 

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会选举董事时，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人数相同的表

决权，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。董事会应当向股东告知候选董事的简历

和基本情况。 

2、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机制 

根据《公司章程（草案）》，股东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时，

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应当单独计票。单独计票结果应当及时公开披露。 

3、网络投票机制 

根据《公司章程（草案）》的规定，股东会将设置会场，以现场会议形式召

开。公司还将提供网络投票的方式为股东提供便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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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征集投票权的相关安排 

根据《公司章程（草案）》的规定，公司董事会、独立董事、持有 1%以上

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或者依照法律、行政法规或者中国证监会的规定设立的投资

者保护机构可以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。征集股东投票权应当向被征集人充分披露

具体投票意向等信息。禁止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方式征集股东投票权。除法定

条件外，公司不得对征集投票权提出最低持股比例限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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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落实投资者关系管理相关规定的安排、股利分配决策程序、

股东投票机制建立情况》之盖章页） 

 

 

 

成都宏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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